关于贯彻响应山西省语言文字培训中心

举办第五期省测员业务培训班文件精神的通知

山医大汾院教函（2009）37 号
各普通话等级测试员：

为进一步贯彻响应山西省语言文字培训中心举办第五期省测员业务培训班文件（晋教测函2009年5号文件）的精神，同时也是为了提高测试员语音理论水平，强调测试员操作规范，现决定派送我院省级测试员参加第五期省测员业务培训班。今年的业务培训将增加机测评分试行办法解析相关课程，为我省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准备。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培训时间

2009年8月3日——8日（8月2日报到）

2． 培训地点

太原市亲贤北街28号太航大酒店西楼（原太航宾馆）

总台电话：0351-7085888

乘车路线：从五一广场乘坐812、103（电车）到三营宿舍下车，沿亲贤北街往西200米。

3． 参训测试员报到时需交验《省测员业务培训班学员登记表》（见附件）及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证书》。
4． 每人须交培训费、资料费、考核费共计350元，经教务处与人事处收到测试

中心考核情况后，对住宿及差旅费进行报销。

5． 培训结束后，我处将根据测试中心反馈的考核情况对测试员记入测试员管理

档案并作为对测试员年度考核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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